
苏农机〔2024〕1号

关于切实做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政策落实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实施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对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生产节本增效、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维护购机者合法权益、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为切实做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实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认识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深刻汲取河南赛腾农机骗套补贴问题教训，警钟长鸣，举一反三，将补贴政策落实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进行研究分析，及时处置问题。要以补贴实施操作流程为主线，逐项工作、逐一环节梳理查找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控措施，切实提升补贴政策实施规范性，有效保障补贴资金安全。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配齐培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岗位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警示教育，提升政策实施和风险防控能力。严禁有关人员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进行补贴机具经营活动。
二、明确实施工作职责。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补贴信息公开、异常情形报告、投诉和违规调查工作，探索补贴机具适应性评价制度，加强补贴实施监管。省级负责制定全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补贴额一览表，组织机具投档等。市级负责备案审核县级补贴实施方案，组织专项检查，开展农机产销企业教育培训等。县级负责制定本地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组织补贴政策实施，审核提交资金兑付申请，开展农机产销企业教育培训等。乡镇负责受理补贴申请，对补贴相关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对补贴机具进行核验等。
三、确保政策稳定实施。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中。根据补贴政策全面实行跨年度连续实施要求，在新政策出台前，继续执行《2021-2023年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苏农机〔2021〕13号）、《关于继续实施引导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规范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苏农机〔2021〕28号）、《关于进一步便利购机者提交补贴申请的通知》（苏农机〔2022〕19号）等政策规定。
四、加强补贴申请审核。县乡农业农村部门对购机者录入并提交的补贴申请，要及时受理审核，严把机具核验关。要明确告知购机者在明知农机产销企业虚开发票的情况下，使用不真实的购机发票申请补贴，是一种违法违规行为，并由购机者在补贴资金申请表和申请告知承诺书上确认并签字。在购机者承诺践诺的基础上，购机者在申请补贴时应提供转账付款记录。对重点机具要按规定逐台核验到位；对安装类机具，在安装确认后办理；对非重点机具要按照规定进行抽核。要加强对单人多台套、短期内大批量、同人连年购置同类机具、区域适应性差的机具购置等异常情形的核验。
五、加快补贴资金兑付。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落实限时办理要求，按照《关于按照办理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的通知》（苏农便〔2023〕262号）办理，并向县级财政部门提交资金兑付申请与有关材料。要增加结算批次，在符合政策要求的前提下简化资金拨付流程，提高补贴办理便利性，协调财政部门在省下达的中央和省级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计划内确保全部及时兑付。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资金要优先用于以往年度已录入但尚未兑付及当年已购机的补贴申请，并通过江苏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兑付。
六、强化补贴风险防控。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基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内控制度建设，认真落实风险防控和异常情形主动报告制度，发现异常情形按《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异常情形报告制度》（苏农机〔2021〕2号）及时报告。市要组织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对在本地区有销售的农机生产、经销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查询有没有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情况。各地查询工作在1月底前完成，形成查询报告，对企业异常情形及时向我厅农机行业发展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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